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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14 年 7 月 14 日至 25 日 

  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

区域的合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 

  秘书处的说明 

 2014 年 7 月 1 日，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收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法律局的普通照会，其中提及随附的题为“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

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区域的合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的文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普通照会中告知管理局，东北大西洋渔业委

员会和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之间目前订有这种集体安排。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德国谨共同要求把这个项目列入国际海底管理局第

二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17(其他事项)下，目的是请管理局秘书处考虑加入集体安排。 

 上述普通照会和集体安排分别见附文一和附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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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2014 年 7 月 1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普通

照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法律司向国际海底管理局

致意，并谨提及所附文件“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内选定区域的合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谨告知国际海底管理局，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

会与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委员会目前订有这种集体安排。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和德国谨共同要求把这个项目列入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二十届会议议程

项目 17“其他事项”下，目的是请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处考虑加入集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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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区域的合

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 

1. 主管国际组织之间的此一集体安排适用于本集体安排附件一所述的东北大

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区域。 

2. 主管国际组织应相互告知它们宣布本集体安排应予适用的任何新区域，并相

互告知取消适用本集体安排的任何区域以及与先前所宣布区域的边界或状况有

关的任何变化。附件一应根据此信息更新。 

3. 本集体安排所述主管国际组织(见附件二)是指根据相关国际法在保护东北大

西洋海洋环境和/或管理可影响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人类活动方面享有国际法

律管辖权的实体。 

4. 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区域的合作与

协调应基于： 

 (a) 适用的国际商定原则、标准和准则； 

 (b) 主管国际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和其他双边合作安排(见本安排附件二)； 

 (c) 科学证据； 

 (d) 相关的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

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东北大西洋渔业多边合作未来公约》、《联合国粮

食和农业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

探规章》和经 1978 年相关议定书修订的《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5. 主管国际组织应在各自任务授权、职权范围、原则和规则的框架内开展合作

并寻求协调，以确保酌情根据为这些区域订立的养护目标，为养护和管理这些区

域采取适当措施。 

6. 为此，国际组织应： 

 (a) 酌情相互告知任何相关的最新科学信息及环境评估和监测数据； 

 (b) 相互告知并通报与附件一中任何区域有关的现有和拟议人类使用； 

 (c) 酌情就环境影响评估、战略环境评估和类似文书进行合作； 

 (d) 每年进行协商，以审查各自与附件一所列区域有关的目标、所涉区域的

状况和现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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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通过酌情建立数据交流，共享数据库和收集标准化格式数据，合作增进

对所涉区域的了解； 

 (f) 在附件一所列区域属于国家管辖范围内区域毗邻区的情形下，酌情与沿

海国进行协商。 

*   *   * 

附件一 

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选定区域 

 本项主管国际组织间安排适用于以下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 

解释性说明[附件一]： 

  本附件将包括依照本安排第 2 段宣布的所有区域。这将大致包括作为奥斯巴海洋保护区网

络组成部分而确定的区域；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已禁止底层捕捞活动的区域；主管国际

组织已订立划区管理措施的任何其他区域。 

 

附件二 

主管国际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和其他双边合作安排 

–––––––––––– 

解释性说明[附件二]： 

  本附件将包括已同意本集体安排的主管国际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这将包括东北大西洋

渔业委员会(东北大西洋渔委)和奥斯巴委员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随着其他组织加入集体

安排，相关谅解备忘录将随之增列于本附件。 

 

 


